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及重组上市的

说明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拟以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蒋容、姜峰等 37 名交易对方（以下合称“交易对

方”）购买深圳尚阳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易标的”、“标的公司”）

100%股权，同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本次交易”）。 

一、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 2024 年经审计财务数据以及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作

价，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上市公司 标的公司 交易作价 

计算指标（财务

数据与交易作

价孰高） 

指标占

比 

资产总额 1,501,237.39 111,722.71 158,000.00 158,000.00 10.52% 

净资产额 673,598.56 97,855.49 158,000.00 158,000.00 23.46% 

营业收入 129,738.17 60,572.66 - 60,572.66 46.69% 

注：表格中净资产额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由于上市公司包含其他类金融业务

收入，上表上市公司营业收入为营业总收入口径。 

根据目前评估结果，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需提交深交所审

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后方可实施。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前与上市公司及

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预计交易对方蒋容及其控制的深圳市

子鼠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青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将超过 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预计构成关联交易。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上市公司近三十六个月内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湖南友谊阿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胡子敬先生。本次交易完成后，湖南友谊阿波罗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仍为公司控股股东，胡子敬先生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

市情形。 

特此说明。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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